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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逐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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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精要：

 1、销售自产货物同时提供
      建、安服务
 2、不属于混合销售
 3、分别核算、分别适用

一、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

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安装

服务，不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 （财税〔2016〕36号文件印发）

第四十条规定的混合销售，应分别核算货

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分别适用不同的

税率或者征收率。

相关法规：
财税〔2016〕36号文件第四十条: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
货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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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精要：

  建筑企业“第三方”

二、建筑企业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后，以

内部授权或者三方协议等方式，授权集团内

其他纳税人（以下称“第三方”）为发包方

提供建筑服务，并由第三方直接与发包方结

算工程款的，由第三方缴纳增值税并向发包

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

的建筑企业不缴纳增值税。发包方可凭实际

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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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精要：

 跨县提供建筑服务不   
 适用2016年17号文件

三、纳税人在同一地级行政区范围内跨县

（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不适用《纳税人

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

17号印发）。

相关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7号公告：
第七条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在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时，需提交以下资料：……………
第八条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的增值税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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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精要：

1、销售电梯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2、安装运行后电梯维养服务

四、一般纳税人销售电梯的同时提供

安装服务，其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

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电梯提供

的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他现代服

务”缴纳增值税。



销售货物同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其他货物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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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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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服务）

未分开核算：
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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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合同：
17%+3%

属于混合销
售

按企业主业
决定

适用本法规第一条

适用本法规第四条

沿用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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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精要：

 提供植养服务
五、纳税人提供植物养护服务，按照

“其他生活服务”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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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精要：

发卡机构、清算机构和
收单机构提供银行卡跨机
构资金清算服务

六、发卡机构、清算机构和收单机构提供银行卡跨机
构资金清算服务，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发卡机构以其向收单机构收取的发卡行服
务费为销售额，并按照此销售额向清算机构开具增值
税发票。
　　（二）清算机构以其向发卡机构、收单机构收取
的网络服务费为销售额，并按照发卡机构支付的网络
服务费向发卡机构开具增值税发票，按照收单机构支
付的网络服务费向收单机构开具增值税发票。
　　清算机构从发卡机构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
发卡行服务费，一并计入清算机构的销售额，并由清
算机构按照此销售额向收单机构开具增值税发票。
　　（三）收单机构以其向商户收取的收单服务费为
销售额，并按照此销售额向商户开具增值税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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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精要：

 补开发票的期限与业务范围

七、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营业

税涉税业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于

2017年12月31日前开具增值税普通发

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相关法规：
国税局2016年23号公告第三条第七款：
纳税人在地税机关已申报营业税未开具发票，2016年5月1日以后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于2016年12月31日前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税务
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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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精要：

 实名办税地区

八、实行实名办税的地区，已由税务机关

现场采集法定代表人（业主、负责人）实

名信息的纳税人，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最

高开票限额不超过十万元的，主管国税机

关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办结，

有条件的主管国税机关即时办结。即时办

结的，直接出具和送达《准予税务行政许

可决定书》，不再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

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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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精要：

建筑业小规模
纳税人自开发票
1、企业范围
2、经营行为
3、特殊情况
4、如何申报

九、自2017年6月1日起，将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范围。月
销售额超过3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9万元）的建
筑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称“自开发票试点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货物或发生其他增
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过
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
　　自开发票试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需
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仍须向地税机关申请代
开。
　　自开发票试点纳税人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应缴纳的税款，应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
国税机关申报纳税。在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时，
应将当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额，按照3%
和5%的征收率，分别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2栏和第5栏“税务机关
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的“本期数”
相应栏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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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精要：

 专票认证期限延长至 360天
 1、三种发票
 2、开具时间
 3、确认期限

十、自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
2017年7月1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应自开具之日起360日内认证或登
录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进行确认，并在规定的纳
税申报期内，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2017年7月1日及以后
开具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应自开具之日起
360日内向主管国税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
单》，申请稽核比对。
　　纳税人取得的2017年6月30日前开具的增值税扣
税凭证，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
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17
号）执行。
　　除本公告第九条和第十条以外，其他条款自
2017年5月1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
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相关法规：
国税函〔2009〕617号：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
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二、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称海关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海关缴款书，应在开具之日起
18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申请稽核比对。



二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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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
         该案例属于典型的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营业税涉税业务”。建筑施工企业的行为属于“未
申报营业税未开具发票”。
          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应该根据双方认定的结算金额到工程所在地地税机关申报营业税，并为甲企
业出具相应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案例 2：
       消费者用建行卡购买大衣消费1000元，用工商银行POS机刷卡付款。
       案例中建行为发卡机构，工行是收单机构，银联是清算机构。商家实际拿到990元，刷卡手续费10
元。该手续费10元要在发卡机构、收单机构和清算机构之间分配，分配比例为7:2:1，实际上也就是发
卡机构拿到7元，收单机构拿到2元，清算机构拿到1元，银联的1元实际是向发卡机构和收单机构各收
取的网络服务费0.5元，本案例中资金流和发票流是怎样的？

 刷卡后，消费者所持银行
卡的发卡机构从其卡账户中

扣除咖啡机全款1000元

发卡机构收取发卡行服务费7.5元，
向清算机构支付网络服务费0.5元，
自己实际获得7元，余993元转入清

算机构

清算机构扣减向收单和发卡机
构收取的网络服务费（各0.5
元）后，将余额992转入收单

机构

收单机构扣减自己实际
获得的收单服务费2元，
将剩余990元转入商户

资金流向精解

清算机构应以8.5元为销售额，向发卡机构开具0.5元
增值税发票，向收单机构开具8元增值税发票，同时，
可向发卡机构索取7.5元增值税发票用于进项税抵扣

收单机构应向商户开具10元增
值税发票，并可向清算机构索
取8元增值税发票用于进项税抵

扣

发票流向精解
发卡机构以7.5元为销售额，向清算机构
开具7.5元增值税发票，同时，可向清算
机构索取0.5元增值税发票用于进项税抵

扣

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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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   消费者
1000元

 

  发卡机构
993元   收单机构

   

   清算机构

  

  商家
990元992元

发票流
 

发卡机构
   
     清算机构

7.5元

0.5元

两张发票

7.5 +0.5元  
  收单机构 
 

    

            商家
  

10元

一张发票

7元 1元 2元 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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